
 2002.4.
中 华 商 标 ¨

浙江铁  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1 3

李明德

一．颜色商标

美国现行的联邦商标法是1946

年制定的“兰哈姆法”。根据“兰哈

姆法”第45条的规定，商品商标、服

务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可以

由“文字、姓氏、象征、设计或以上

之组合”构成。由于法律使用了“象

征”和“设计”，上述定义就具有了

非常广泛的含义。“象征”(symbol)和

“设计”(device)可以包括数字、颜

色、气味、声音、产品的包装和外观

设计等等。

颜色一般可以作为商标的一个

构成成分，与单词、字母、数字、图

案等共同构成一件商标。除此之外，

由数种颜色组合的图案，如果可以

指示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也可以作

为商标来使用。然而，一种单一的颜

色可否作为商标受到保护？在这个

问题上，传统的公式是“一种颜色本

身不能作为商标而被占有”。

在1985年的“欧文-康宁纤维

玻璃”案中，1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否

定了上述公式。在本案中，原告是一

家玻璃纤维绝缘层的生产厂家，并

在绝缘层上统一使用了一种粉红颜

色。当原告就绝缘层上使用的粉红

色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被专利商

标局驳回。原告不服，向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提起上诉。联邦巡回上诉法

院推翻了专利商标局的决定，认为

只要有关的颜色在市场上获得了第

二含义，可以指示玻璃纤维绝缘层

的来源，就可以作为商标予以注册。

当然，以颜色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

还必须符合其他条件，如非功能性、

不妨碍市场竞争和具有第二含义等

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指出，“兰

哈姆法”的目的是扩大商标保护的

范围，所以自该法通过以来，法院已

经不再坚持“一种颜色本身不能作

为商标而被占有”的原则。因为这一

原则与“兰哈姆法”的目的有冲突。

依据美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在

商标侵权诉讼中，当事人先向有关

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

服则向有关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

诉，直到诉之最高法院。某一巡回上

诉法院所做出的判决，对其他巡回

上诉法院只有参考的价值，而没有

约束力。况且，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来说，只是对商标注册申请人的上

诉案做出裁定，只是就商标局的决

定做出裁定，只对商标局处理日后

的注册事宜有约束力。2所以，“欧文

—康宁玻璃纤维”一案之后，一些巡

回上诉法院并没有遵从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的推理，甚至仍然坚持“颜色

本身不能作为商标而被占有”的原

则。例如，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于1990

年判决的一个案子就是如此。3

直到1995年由最高法院判决的

“夸里泰克斯”一案，4联邦巡回上诉

法院在“欧文—康宁玻璃纤维”案中

的推理才得以最后确立。在本案中，

原告自1951年开始，就在其生产和

销售的便笺簿上使用一种特殊的金

绿色，该便笺簿销售给印刷厂并作

为印刷纸张使用。本案的被告是原

告的竞争者，自1989年开始生产和

销售印刷用便笺簿，并且在便笺薄

上使用了相似的金绿色。原告因此

而诉被告不正当竞争。当原告于

1991年就便笺薄上使用的金绿色获

得商标注册后，又在诉讼中加入了

侵犯商标权的主张。联邦地方法院

判定被告侵犯原告商标权，第九巡

回上诉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

裁定“兰哈姆法”不允许将颜色本身

注册为商标。显然，商标局允许金绿

色注册为商标，是执行了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在“欧文—康宁玻璃纤维”

案中的判决，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的裁定则是坚持传统的颜色本身不

能作为商标的原则。

最高法院在“夸里泰克斯”一案

中认定，“兰哈姆法”规定的商标构

成要素具有最广泛的意义，其中的

“象征”或“设计”可以包括一切能

够传达意思的东西。“无论是兰哈姆

法的语言，还是商标法的基本原则，

颜色都应当属于可以作为商标的东

西。”最高法院还例举说，法院和商

标局已经认定，特定的形状如可口

可乐的瓶子、特定的声音如全国广

播公司的三声钟声、甚至特定的气

味可以作为商标。“如果一种形状、

一种声音和一种香味可以作为象征

来使用，人们要问，为什么一种颜色

就不行呢？”显然，只要颜色能够指

示商品的来源，具有商标法所要求

的显著性，就可以作为商标来使用。

“我们的结论是，有时候颜色可以达

到通常的法定的商标要求。而且，当

它达到了法定要求时，任何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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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原则都不能阻止颜色本身作为

商标来使用。”

以颜色作为商标，有两个需要

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该颜色作为商

标后，会不会妨碍同行竞争者对有

限的颜色的使用。另一个是有关的

颜色是不是功能性的，即它是某种

产品自身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这两

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最高法

院在“夸里泰克斯”一案中也回答了

这两个问题。

首先是“颜色枯竭”理论，即颜

色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允许以颜

色作为商标，必然会使有限的颜色

库枯竭，使得竞争者不能使用适当

的颜色。最高法院认为，这是以偶然

的情形来证明颜色不得作为商标。

当某种颜色用作商标后，通常会有

其他的颜色供他人作相似的使用。

即使真的发生了颜色枯竭的问题，

商标法的另一个“功能性理论”也会

防止妨碍竞争的结果。“功能性理

论”禁止将产品的特征用为商标，因

为这些特征就产品的用途或目的是

必要的，或者影响到产品的价值或

质量。如果允许某人将这类特征作

为商标而专有，就会将其他的竞争

者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例如，农机

产品的生产者不能将绿色作为商标，

因为消费者想让买到的农机与田野

的颜色相配。又如，药品的生产者不

得将药片所用的颜色专有起来，因

为消费者要借助颜色来辨别不同的

药品。当某种颜色具有显著的功能

性特征的时候，法院应当考虑将该

颜色用作商标会不会妨碍合法的竞

争。

显然，无论是“欧文—康宁玻璃

纤维”案中的粉红色，还是“夸里泰

克斯”案中的金绿色，都不具有功能

性的特征。其他的竞争者完全可以

在同类产品上使用其他可供选择的

颜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案

例中的粉红色和金绿色，都具有指

示商品来源的作用。

二．商品包装的商标保护

根据美国商标法，尤其是有关

的判例，商品外观(trade dress)是指

商品的包装和商（产）品的外观设

计。在有些情况下，商品的包装还包

括服务商品的包装，如饭店或旅店

的总体布局，一些快餐店如麦当劳

和肯德基快餐店的总体布局等。以

商品包装和产品外观设计作为商标，

首要的是有关的包装和外观设计可

以指示商品的来源，或者具有市场

上的第二含义。就产品的外观设计

来说，还必须是非功能性的。这里先

讨论以商品包装作为商标。

在“兰哈姆法”颁布后的很长时

间里，商品包装都不能作为商标来

注册。例如，在1952年的“明尼苏

达”一案中，5申请人就一个雪橇形

状的透明胶条包装盒申请商标注册，

结果被商标局驳回申请。商标局认

为，“兰哈姆法”第45条所说的“设

计”不包括机械的或结构性的设计，

而是指艺术形象、徽章、标章和商标

等等。因而，雪橇形状的包装盒不属

于“设计”。到了1958年的“海格”

一案，6专利商标局在商品包装是否

可以注册为商标的问题上，发生了

态度上的重大变化。在由助理局长

丽滋女士撰写的裁定中，商标局对

申请注册的威士忌酒瓶进行了事实

上的分析。裁定说，申请人用来包装

苏格兰威士忌的箍缩形状的瓶子，

是著名的和显著的。消费者在购买

申请人的威士忌时，往往使用“箍

缩”(pinch)或“箍缩瓶”来指称要买

的威士忌，而且申请人也就“箍缩”

一词注册了商标。“那么，根本性的

问题不是包装物能否在主薄注册上

获准注册，而是它是否表达了什

么。”由于申请人的“箍缩瓶”可以

指示商品的来源，该包装物的外形

就可以是一个商标，是一个“象征”

或“设计”，可以在主薄注册上获得

注册。

非常有趣的是，“海格”一案是

从事实的角度而非法律的角度来分

析的，即“这确实是一个事实问题而

非法律问题。”所以，“海格”一案并

没有裁定依据“兰哈姆法”包装可以

注册为商标。到了1960年，商标局

终于将可口可乐玻璃包装瓶的外形

在主薄注册上注册为商标。自此以

后，以商品包装注册商标，包括在主

薄注册上注册，已经不再有法律上

的问题。

威士忌包装瓶和可口可乐包装

瓶都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包装，即它

们所包装的是液体商品，它们是由

自身的形体来指示商品的来源的。

至于其他种类商品的包装，由于生

产者和销售者可以在字体、颜色、线

条和形状等要素上做出任意选择，

或者将各种要素任意结合起来，形

成商品的包装或标签。这样，绝大多

数商品包装就可以成为任意性的或

具有内在识别性的商标，从而获得

商标注册或商标保护。

三．外观设计的商标保护

受商标法保护的外观设计，必

须是获得了“第二含义”或显著性的

外观设计。在美国传统的商标分类

中，商品标记所具有的显著性由强

到弱依次是：任意性或想象性标记，

指示性标记，描述性但具有第二含

义的标记，以及不能作为商标使用

的通用标记。外观设计不具有内在

显著性，不能直接指示商品的来源，

“相当于”上述的描述性标记。所以，

是否具有市场上的“第二含义”就成

了对外观设计提供商标权保护的重

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

那么，产品的外观设计是否具

有内在的显著性呢？是否存在具有

内在显著性的外观设计？在传统上，

很多法院都认为某些外观设计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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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显著性，可以直接指示商品的

来源。然而在1994年的“杜拉克”一

案中，7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指出，传

统的商标分类不适用于产品的外观

设计或产品的外形。因为商标可以

指示商品，并可以依据商标与商品

的联系的强弱而划分出等级。这种

关系也适用于商品包装。而产品的

外观设计则不同，一件产品的外观

设计就是该产品的一个构成部分，

不可能将某一外观设计与相关产品

分离开来，然后指认它与产品的关

系是描述性的、指示性的、任意性的

或想象性的。尽管如此，第三巡回上

诉法院仍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产

品的外形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内在显

著性，即消费者有可能将产品的外

形与产品的来源直接联系起来。“我

们得出结论，就产品的特征或特征

之结合或排列，也即寻求兰哈姆法

保护的产品的外形，为了内在显著

性的目的，必须是（1）独特的和易

于记忆的；（2）在观念上可以与产品

分离的；（3）有可能是主要作为产品

来源的指示的。”

“杜拉克”一案的探讨，尤其是

它所提出的判定产品外形具有内在

显著性的三个条件，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例如，在1995年的“针织公

司”一案中，8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否

定了“杜拉克”所提出的判定产品外

形之内在显著性的三个要件，但又

同意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基本看法，

即传统的关于商标显著性的分类法

不适用于产品的外形或特征，需要

确定另外的针对产品外形或特征的

标准。因为，消费者对于产品外形或

特征的感受不同于对包装的感受，

往往认为产品的外形或特征是装饰

产品或使产品更具实用性的方面，

而不是将其作为商品来源的指示。

将传统的分类方法适用于产品的外

形或特征，“将会产生不良的或不应

有的，将某类产品的特征视为内在

显著的结果，尽管它们的设计从来

就不是要作为商品来源的指示。”显

然，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看来，产品

的外形或外观设计一般不具有内在

显著性，仍然没有得出所有的外观

设计都不具有内在显著性的结论。

到了2000年3月的“沃马特”一

案，9最高法院终于做出裁定，产品

的外观设计不具有内在显著性，只

有在市场上获得了第二含义或者获

得了显著性以后，才可以作为商品

外观获得保护，才可以获得商标性

保护。法院认为，产品的外观设计不

是为了指示产品的来源，而是为了

使产品本身更实用或更具有吸引力。

最高法院最后裁定：“某一产品的外

观设计，只有在显示了第二含义后，

才是显著的并且可以获得保护。”这

样，“沃马特”一案就最终统一了各

巡回上诉法院在外观设计是否具有

内在显著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除了具有第二含义的要求，受

商标法保护的外观设计还必须是非

功能性的。在这一点上，商标法与外

观设计专利法和版权法一样，都排

除了对于产品的功能或其功能性特

征的保护。就商标法来说，如果一件

产品的外形或设计是功能性的，即

使它具有识别性，也不能受到商标

法的保护。在1961年的“戴斯特”一

案中，10申请者就一种长菱形的洗煤

台面的外形申请商标注册。关税与

专利上诉法院指出，尽管长菱形的

洗煤台面在商业中被公认为是属于

申请者的，但它是功能性的，因而是

不能注册的。

排除对于功能性外观设计的商

标性保护，是为了避免以商标保护

的标准替代专利保护的标准。如商

标法只要求有关的标记具有可识别

性，而专利法则有严格的可获专利

性的要求和一定的保护期限。排除

对于功能性外观设计的商标性保护，

也是为了避免因商标保护而妨碍正

当的市场竞争。如果某人以一件保

护期届满的功能性外观设计作为商

标使用，如果某人以没有申请专利

的功能性外观设计作为商标使用，

并且以此阻止他人的自由模仿，必

然会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因此，在

外观设计的商标性保护上，“功能性

理论”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而

且，依据“功能性理论”，保障合法

竞争重于避免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

关于如何确定产品外观设计或

特征的功能性，1939年的《侵权法

重述》提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如果

产品的某一特征影响了产品的目的、

操作或使用，或者促进了对产品的

加工、操作或使用，或者节省了加

工、操作或使用的费用，⋯⋯该特征

就是功能性的。”11 许多法院的判决

都引证了或遵从了《侵权法重述》的

这一定义。例如，在1982年的“英

武德”一案中，12最高法院即说：“从

一般概念上说，如果产品的一个特

征对于该物品的使用或目的是必要

的，或者影响了该物品的成本或质

量，它就是功能性的。”

在1982年的“莫顿—诺威奇”一

案中，13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对外观

设计的功能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

讨。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功能性’

是由实用性决定的，而实用性又是

由设计的主导性决定的。‘功能性’

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有效竞争之必

要性。”也就是说，“功能性理论”的

目的是排除他人以商标权的方式专

有产品的功能性或实用性要素，从

而妨碍正常的竞争。在判决中，关税

与专利上诉法院还提出了判定实用

性的几个要素；第一，“如果寻求商

标注册的外观设计是一个已经届满

的实用性专利，而且它还披露了该

外观设计的实用性优点，那就说明

它是功能性的。”第二，外观设计的

所有者虽然没有申请实用性专利，

但通过广告等手段以实用性的优势



ChinaTrademark

 2002.4.
¨

浙江铁  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16

招揽顾客，也说明该外观设计是实

用性的。第三，“由于对于竞争之影

响‘确实是事物的核心’，有其他可

供选择的可能性当然就是至关重要

的。”这就是说，如果存在其他可供

选择的外观设计，那么该外观设计

可能就不是功能性的。

此外，如果一件寻求商标权保

护的外观设计获得过外观设计专利

权，那么，该外观设计就是非功能性

的。因为，外观设计专利法所保护的

是非功能性的外观设计，如果某一

申请案中的外观设计是功能性的，

专利局在审查中就会将其排除在外

观设计专利法保护的范围之内。

现行的“兰哈姆法”将商标的注

册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薄注册

（Principle Register），可获此类注册

的商标是任意性或奇异性商标、指

示性商标、描述性但具有第二含义

的 商 标 。另 一 类 是 辅 薄 注 册

（Supplemental Register），可获此类注

册的是不符合主薄注册要求，但又

能够识别商品来源的标记，如姓名、

短语、口号等等。

根据规定，商品的外形只要具

有识别性，就可以在“辅薄注册”中

注册。“兰哈姆法”第23条第3款规

定说：“可获辅薄注册之注册的标记

包括商品的商标、记号、符号、包装、

外形，名字，字词，口号，短语，姓

氏，地理名称，数字，或者设计，或

者上述之任一组合，但该标记必须

能够识别申请者的商品或服务。”其

中的商品的外形，就是指商品的外

观设计。

那么，商品的包装和外形能否

就“主薄注册”获得注册呢？对此，

美国联邦商标法未作明确规定。但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可注册

于“主薄注册”的商标解释为包括商

品包装和产品的装饰及造型，只要

它们具有“第二含义”或通过使用获

得了“第二含义”。早在1958年的“海

格”一案中，14 专利商标局就确定，

“兰哈姆法”第45条所说的“象征”、

“设计”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包括

所有的可以指示商品来源的标记。

正是在该案中，专利商标局对申请

人的具有识别性的威士忌酒瓶，在

主薄注册上进行了商标注册。这实

际上也为获得了第二含义的外观设

计在主薄注册上获得注册铺平了道

路。在“摩根”一案中，申请人先就

一种细颈水瓶获得了外观设计专利

权。当专利权届满时，申请人又就同

一外观设计向专利商标局申请“主

薄注册”之商标注册。专利商标局以

该造型是已经届满的外观设计专利

为由，驳回了申请人的商标申请。关

税与专利上诉法院则裁定，专利商

标局不得以此为由，否认该外观设

计可获“主薄注册”之商标注册，发

回专利商标局重新审议。但在重新

审议中，专利商标局又以申请人未

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该外观设

计具有“第二含义”为由，再次驳回

了商标注册申请。尽管申请人重又

上诉，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肯定了

专利商标局的决定。15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立体商标的保护

在美国，联邦一级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主要是指“兰哈姆法”的第43

条第1款。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制止

不正当竞争的条款，既包括禁止商

品或服务的虚假来源和虚假标示

（如虚假商标、虚假厂商名称，虚假

地理标记等），也包括禁止虚假广告

宣传。事实上，第43条的标题就是

“虚假来源标示和虚假描述之禁止。”

与商标、商品外观、厂商名称、地理

标记及广告宣传有关的争端，绝大

多数都可以依据第43条第1款进行

起诉和获得解决。

从字面上讲，“兰哈姆法”第43

条第1 款所列出的保护对象虽然有

“在商业中使用的文字、术语、名号、

符号、设计，或以上之组合”，但没

有明确列出产品的外观设计。然而，

从1976年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卡

车”一案开始，第43条第1款就被

解释为也保护“商品外观”(Trade

Dress)。16在一开始，商品外观还只

是指产品的包装，随后不久即被解

释为也包括产品本身的外形和装饰。

例如，在1983年的“哈兰德”一案

中，17第十一巡回法院说：“‘商品外

观’涉及一个产品的总体形象，可以

包括诸如规格、形状、颜色、颜色的

结合、结构、雕刻、甚至特别的销售

技巧等特征。⋯⋯大多数商品外观

的侵权诉讼都涉及商品的包装和标

记。⋯⋯然而在近来，许多法庭都确

认，产品的外观设计也构成受联邦

商标法第43条第1款保护的商品外

观。”

随着判例的发展，“商品外观”

甚至包括了饭店或旅店的总体装饰。

例如，在1992年的“牌索”一案中，18

原告是一个供应墨西哥食品的快餐

店。法院判定其内部的装饰具有内

在的显著性，可以指示商品（服务）

的来源，因而没有必要证明获得了

第二含义。联邦地区法院在对陪审

团的指示中说：“商品外观是商业活

动的总体形象。塔克卡巴拿（原告）

的商品外观可以包括饭店的形状和

整体的外表、具有识别性的标记、厨

房内的地板格局、装饰、用来提供食

物的器材、服务人员的服装，以及其

他的反映饭店整体形象的特征。”显

然，这种商品外观应当属于服务商

品的包装。

商品外观包括商品包装和产品的

外观设计。按照2000年3月最高法院

在“沃马特”一案中的判决，19商品

的包装，由于有图案、色彩、文字等

要素，可以套用关于商标显著性的四

个等级，但外观设计不具有内在显著

性，只有在获得了市场上的第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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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可以获得商标性保护。一般说

来，商品的包装与产品的外观设计不

难以区分。产品的外观设计是就产品

的外表所做出的设计，本身就是产品

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商品的包装是指

商品的包装物，如袋子、罐子、瓶子、

盒子和箱子等等，其目的是方便商品

的运输和销售。商品包装不是产品的

构成部分，也没有固定于产品的表

面。然而，在涉及某些特殊的商品，

如液体、气体商品时，产品与包装的

区别就会模糊起来。因为这些商品没

有包装容器就不能上市。在“沃马特”

一案中，最高法院举过这样一个例

子：对于那些喝完可乐就把瓶子扔掉

的消费者来说，可口可乐的玻璃瓶可

以说是商品包装；但对于那些收集瓶

子的消费者来说，对于那些只喝瓶装

可乐而不喝罐装可乐的消费者来说，

可口可乐的玻璃瓶就是产品。然而，

正如最高法院所说，做这种区别的机

会并不多见。“我们认为，必须区分

产品外观设计和产品包装的机会和难

度，要大大少于或小于决定某一外观

设计是否具有内在显著性的机会和难

度。即使在出现近似案例的情形下，

我们认为法院应该导向谨慎的方面，

把模糊的商品外观作为产品的外观设

计来对待，因而要求具有第二含义。”

这就是说，即使是在少见的难以分清

产品和包装的情形中，为了商标保护

的必要性，可以把有关的对象当作外

观设计。显然，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

外观设计不具有内在的显著性，必须

在获得第二含义之后才能作为商标受

到保护。

与外观设计注册为商标的要求

一样，受联邦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的外观设计必须是在市场上获得了

“第二含义”或显著性，即能够向消

费者指示该商品的来源。所谓第二

含义是指，有关的商品外观通过在

市场上的使用已经将产品与产品的

提供者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1982

年的“英武德”一案中，20最高法院

指出：“为了确定第二含义，生产厂

商必须说明，在公众的头脑中，产品

的某一特征或某一词语主要具有表

明产品来源而非产品本身的意义。”

如果他人仿制了已经获得第二含义

的外观设计，就会在消费者中引起

混淆。在2000年的“沃马特”一案

的脚注中，21最高法院还陈述了“第

二含义”的来源和现在的用法。根据

最高法院的陈述，“第二含义”一词

最初起源于文字商标。在这种情形

下，其作用是将某一文字的指示商

品来源的含义与该文字通常的或

“主要”的含义区别开来。后来，“第

二含义”也用来指非文字商标通过

使用所获得的，区别商品来源的含

义。在后一种情形下，“第二含义”通

常属于用词不当，因为非文字商标

通常没有“主要”含义。根据最高法

院的陈述，在文字或非文字标记中，

恰当的术语应当是“已获得之含义”

(acquired meaning)。尽管有此看法，

最高法院在“沃马特”一案的判决

中，还是使用了习惯用语“第二含

义”。

确定第二含义是非常困难的，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或模式。无

论是商标局对于申请案的审查，还

是法院在诉讼中的判定，都是依据

个案原则进行。一般说来，广泛的广

告宣传，对特定产

品的长时间销售，

占有较大的市场

份额，消费者对于

特定产品的使用

方式，等等，都有

助于在消费者的

头脑中建立某一

商品标记，包括某

一外观设计与商

品之间的联系，从

而说明该商品标

记或外观设计获

得了市场上的第二含义。

此外，受联邦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的外观设计还必须是非功能性

的。这与外观设计注册为商标的要

求一致。本文上一节已经对外观设

计商标性保护中的功能性问题，进

行了详细讨论，其中所引证的观点

和结论同样适用于外观设计的反不

正当竞争法保护。

应当说，就外观设计的商标性

保护来说，联邦反不正当竞争法提

供了最为广泛的法律依据。如果说

外观设计的商标注册，不论其注册

于“主簿注册”或“辅簿注册”，只

提供了对于获准注册的外观设计的

保护，那么，“兰哈姆法”第43条第

1款则不仅为注册之外观设计，而且

为未注册之外观设计提供了保护依

据。这样，只要一个产品的外观设计

具有“第二含义”，具有识别性，不

论其注册与否，都可以获得第43条

第1款的保护。1985年的“莱斯巴茨

克”一案即说，一件商品外观，“只

要它是非功能性的，并且已经在市

场上获得了第二含义，使产品与其

生产者联系起来，就可以成为一件

未注册商标，受到联邦商标法第43

条第1款的保护。”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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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另外，海关负责进出口商品

使用奥林匹克标志工作的备案和保

护工作。在司法保护方面，对于侵权

行为，奥林匹克权利人或利害关系

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不服的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于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

国际影响，这项工作做得好或不好，

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

国际形象问题，因此需要处理相关

执法关系。首先是处理好案件管辖

问题。其次是行政执法机关对于侵

犯奥林匹克标志的行为，要按照经

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

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再次是由

于奥林匹克标志使用牵涉到国内外

众多企事业单位，因此执法、外交、

生某种联想。善意使用主要指非商

业目的或非营利目的的正常使用行

为，主要包括非营利单位和个人纯

公益性质的使用，如新闻媒体新闻

宣传活动以及群众性文化活动对标

志的使用等。区分善意使用和非善

意使用有利于在执法过程中准确定

性，确保执法机关职能到位。

〈九〉时间界限

《条例》的生效时间为2002年4

月1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奥林匹克

标志的保护只是从4月1日才开始。

我国作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员

国，负有一贯保护奥林匹克标志的

义不容辞的义务，因此对在此之前

发生的侵犯该标志权利的行为，仍

要依据《特殊标志管理条例》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作者单位：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体育行政主管等部门之间需要紧密

配合，加强协调和沟通。最后是做好

执法宣传工作，营造奥林匹克标志

使用和管理的良好环境。

〈八〉善意使用与非善意使用

非善意使用表现为未经权利人

许可擅自使用奥林匹克标志的行为，

既包括直接商业意图也包括潜在商

业意图的使用，前者主要是指生产、

销售、进出口带有奥林匹克标志的

商品，制造或者销售奥林匹克标识，

或者将奥林匹克标志用于广告宣传

等商业活动中；后者主要指可能使

社会公众误认为行为人与奥林匹克

标志权利人之间有赞助或者其他支

持关系而使用奥林匹克标志的行为，

其突出的特点是使用标志的行为与

其经营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之间虽

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容易使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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